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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更好地贯彻依法治招和实施高

校招生“阳光工程”的要求，更好地做好我院2009年招生工

作，保证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国家教育部《2009年普

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广东省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工作规定》及其他有关招生政策，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章

程。 第二条 我院是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具有

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成绩合格者，颁发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毕业证书。

学院校名：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代码：13715）；办

学性质：民办；办学层次：专科；校址：广州市沙太中路大

源金龙路32号；邮编：510540；联系电话：020-36783769

或36783160；网址：http://www.gziec.net。 第二章 录取规则与

要求 第三条 招生工作遵循公平竞争、公正选择，德智体全面

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接受纪检、监察和社会

舆论的监督。 第四条 各省招生办公室在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上，按一定的比例投档给我校，若第一次投档数超出我校招

生计划数，按计划数的一定比例设定学校必录分数线，若第

一次投档数未达我校招生计划数，则全部划入学校必录分数

线，不足部分经各省招生办批准后，可适当调低分数录取。 

第五条 在学校必录分数线上的档案，按第一专业志愿分配专



业，第一专业志愿数超出该专业招生计划数，按该专业招生

计划的一定比例划专业必录分数线，专业必录分数线以下的

档案，视其后续专业志愿情况，调配录取；第一专业志愿数

未达该专业招生计划数，则全部划入专业必录分数线，不足

部分在后续专业志愿中补足。 第六条 学校必录分数线的确定

以高考成绩的总分为依据，不考虑单科成绩。对加分考生可

将加分部分纳入总分，然后按志愿从高分到低分给予录取。

专业必录分数线的确定主要考虑高考成绩总分，同时也适当

考虑直接相关的单科成绩。 第七条 凡在必录分数线内的考生

，除体检不合格、政审不合格或专业不服从调配外，原则上

给予录取。 第八条 我院2009年招生计划由省招生主管部门核

准。普通高考类除在广东省招生外，还面向海南、广西、河

南、四川、重庆等省（市、自治区）招生，具体招生计划及

专业由各省统一向社会公布。高职类（3 证书）全部在广东

省招生。 第九条 考生健康标准按国家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艺术设计专业不招有色盲、

色弱的考生。 第十条 报考我院酒店管理专业的考生，根据其

专业特点要求考生身高男生在165cm以上，女生身高在155cm

以上，五官端正，气质高雅。 第三章 收费标准 第十一条 学

院严格按照省物价管理部门核准的收费许可证项目标准收取

学生费用。如学费、住宿费有新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 第

十二条 学院收费标准。 学费：商务英语、商务日语、应用韩

语、应用法语专业为10000元/年；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应

用技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专业为10800元/年；涉外旅游（高

尔夫球经营与管理）、艺术设计专业为11000元/年；其他专业

为9800元/年。住宿费： 1200-1500元/年（依住宿条件不同而



定）。 第四章 奖学金设置 第十三条 为保证家庭经济特困考

生按时注册入学，学院根据教育部及广东省有关规定，可为

其申办助学贷款。学院现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留学援助基金等奖学金制度

。学院设有勤工俭学机构，负责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

。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章程只适用于2009年广州涉外经

济职业技术学院普通高考招生工作。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

访问：百考试题高考网（收藏本站） 百考试题高考论坛 百考

试题高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